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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建函〔2020〕92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政协玉溪市

五届三次会议第T20200182号提案的答复

农工党玉溪市委：

你们提出的《关于以智慧停车助力文明城市建设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你们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关注。城市的安全、整洁、有序，离不开对城市的有效管理；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支持；对你们的建议，我们表示感谢！
随着我市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口、汽车拥有量不断增加，中心城区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加之近年来实施多项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早晚出行高峰部分道路路段行驶车速低于10公里/小时，交通拥堵出现持续恶化现象。共享单车在我市投放运营后，给居民出行带来极大便利，为我市加快城市化建设、缓解中心城区交通压力、减轻机动车尾气污染、倡导市民低碳出行和环保健身发挥出明显的社会综合效益。
一、基本情况

（一）哈啰自行车。运营方为上海钧正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玉溪目前没有分公司，管理人员25人。2019年10月20日到玉溪中心城区投放自行车，最高时投放4800辆，目前有4500辆；日骑行量6000余次。

（二）哈啰助力车。运营方为玉溪红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管理人员25人。2020年1月18日投放哈啰助力车，目前投放8073辆；目前投放的车辆有2000多辆在交警部门办理牌照，剩余的在陆续办理当中；日骑行量11000余次。

（三）青桔助力车。运营方为玉溪行者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员32人。2020年1月15日投放助力车，在高新区综合执法局、市政局办理备案手续（在高新区试点投放1000辆），目前投放4800辆；目前投放的车辆有2000多辆在交警部门办理牌照，剩余的在陆续办理当中；日骑行量8000余次。

（四）阿拉丁电动助力。运营方为玉溪阿拉丁交通有限公司，管理人员8人。2020年4月22日投放助力车，未经任何部门批准，目前投放850辆；日骑行量900余次。

二、存在的问题

（一）共享单车数量激增，无序停放占用道路公共资源和空间。共享自行车的投放地点有部分不在非机动车停放线内，出现部分自行车滞留在人行道和非机动车停放线外。部分市民使用后未规范停车，存在乱停乱放，甚至停在绿化带和盲道，不但影响市容，还存在安全隐患。

（二）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缺乏对用户行为的监控。投放企业在未经相关部门许可的情况下投放车辆存在的问题。一是投放企业未向我市相关部门报备及审批情况下，占用中心城区人行道摆放车辆，对城市管理造成不良影响。二是所投车辆未做相应清洁、保养，部分车辆车身已有损坏，市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车辆，对骑行市民人身安全造成隐患。三是收费不明确，管理不明确，市民骑行产生的资金流向得不到安全保障，发生资金问题没有解决途径。

（三）政府相关部门的配套监管政策未能及时跟进。由于共享单车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加之我市之前建设的安全骑行项目采用的是实名定点借还方式，从2017年运行到现在未出现无序停放问题。相关企业在中心城区无序投放，缺乏相关的配套监管政策和措施。

三、城市管理部门工作开展情况

（一）前期工作开展情况。2019年10月20日以来城市管理部门通过各种渠道要求上海钧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规范自身行为，立即停止投放并及时回收未经批准投放于红塔区的“哈啰自行车”。要求红塔区城管局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要求红塔区、高新区城管部门按照非机动车日常管理的要求，加强管理工作。11月以题为《共享单车运营和管理问题亟待关注》信息专报报市政府并获得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请红塔区政府研究，要加强管理，依法整治，规范停车和运营行为。”市住建局高度重视，督促红塔区、高新区城管部门加强管理并对未停放在非机动车停放线内占有城市道路的非机动车进行了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涉及“哈罗自行车”共登记保存2419辆（其中，红塔区1423辆；高新区，996辆）。红塔区对涉案的单位就10月23、24两日先行登记扣押的自行车作出罚款1万元的处罚决定，1月6日已经缴纳罚款。

（二）近期工作开展情况。2020年1月以来，住建局召集相关科室，红塔区、高新区城管部门研究加强管理工作；多次约谈除绿动玉溪以外的3家运营商，要求规范运营、加强管理，督促红塔区、高新区城管部门加强管理，2020年2月以来红塔区、高新区城管部门正式约谈3家运营商并对未停放在非机动车停放线内占有城市道路的非机动车进行了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目前暂扣哈啰自行车328辆，哈啰助力车219辆，青桔助力车75辆，阿拉丁助力车19辆。

四、工作措施及成效

（一）出台管理办法。5月12日，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玉溪市交警支队对中心城区城市管理相关问题开展调研，要求市住建、交管部门和区城管局加强联动，对不规范停放的车辆加大管理力度。同时，督促红塔区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尽快出台管理办法。6月2日《玉溪市红塔区规范共享单车运营管理实施方案》印发实施。具体工作思路：办法出台后按照国家十部委出台的文件，共享自行车是公共交通的一部分，一是由交通部门确定中心城区投放的数量；二是成立共享自行车管理领导小组，根据目前的应营管理情况由领导小组请专家确定运营商，结合中心城区实际只允许两家营运商投放；三是到交管部门办理牌照；四是办理营业执照；五是由应急部门对充电场所的设施设备进行备案；六是到城市管理部门交纳占道费（每天每辆车约0.88元）；七是运营商的数据接到城管平台，遵循以管理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对应营管理进行监管。《方案》本着便民利民、规范有序、属地管理、共同治理的原则，从加强服务管理、强化运营企业主体责任、强化用户监管、创新管理机制、健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规范。《方案》的出台将进一步促进共享单车规范有序发展，鼓励引导市民绿色低碳出行，打造安全、便捷、高效的城市慢行交通系统，保障各方合法权益。制定《人行道停车方案》，为进一步规范共享自行车停车行为，督促指导红塔区制定《人行道停车方案》，预计在人行道新增机动车位1000余个，非机动车位4000余个。目前正在审批，审批通过报交警和消防同意后可以实施，预计下个月会启动。

（二）督促运营商加强运维管理。一是增设运维和巡逻人员（目前管理人员增加到112人），对违规停放的共享单车进行清理，并对高峰时段、节假日和商业区周边单车扎堆投放的问题做好调度和应急预案工作。二是采用技术手段约束用户行为，目前企业投放的共享单车软件划定的停车区域只是大概范围，企业要在线上加强监督，改进技术措施，使用更加精准的电子围栏系统，确保所有的共享单车停到电子围栏内（现增设电子围栏2400个：红塔区1700个，高新区700个）；三是对乱停乱放问题严重、线下运营服务不力、经提醒仍不采取整改措施的，应公开通报相关问题，限制投放准入。

再次感谢你们对玉溪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的关心支持，你们的关心支持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最好动力！希望你们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帮助城市建设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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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9日
（联系人及电话：杨 杰   18908777171）

抄送：市政府办、市政协提案委。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10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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